沙坡头区消防救援大队2026年度
“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工作计划

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工作，保障执法公开、公平、公正，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依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试行）》《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行政执法便民利企十八项措施》和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标准化流程（试行）》的通知》要求，结合沙坡头区实际，沙坡头区消防救援大队制定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工作计划。现予以公开：
一、抽查主要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修正）
2.《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3.《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20号）
4.《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61号）
5.《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122号）
6.《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5号）
7.《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7号）
8.《宁夏回族自治区个体经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9.《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10.《中卫市消防车通道管理办法》
11.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性文件
二、抽查时间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抽查主体
沙坡头区消防救援大队。
四、抽查对象和频次
（一）抽查对象。
抽查对象为全区范围内监管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及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包括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般单位和小场所。其中，一般单位为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未纳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范围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小场所为除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般单位以外具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
（二）抽查频次。
每月“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工作量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抽查数加上一般单位、小场所的抽查数。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抽查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总数/12，对同一检查对象抽查频次一年内（自然年）不少于一次（不含监督复查）。
一般单位和小场所的抽查数≥(在编消防监督员人数/2)×10，且对同一检查对象抽查频次一年内（自然年）不超过两次（不含监督复查）。
五、抽查事项
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时，应当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多个检查事项一次性完成，抽查事项主要有：
（一）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
（二）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
（三）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抽查；
（四）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抽查。
六、抽查任务和形式
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将专项整治全面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未列入检查计划或无法定事由的，一律不得开展监督检查。
（一）日常监督抽查。
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由大队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制定年度监督抽查计划，原则上按月度逐批次组织实施。
（二）专项检查。
围绕2026年全国、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两会”等重大活动和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结合年度各级下发的各类专项整治方案，制定专项检查方案组织实施，可结合对单位的监督抽查一并实施，也可单独实施。其中，检查对象、抽查比例、检查内容根据消防专项检查方案设定。
（三）跨行政区域检查。
以强化监管、集中力量、促进练兵、查缺补漏为目的，根据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安排部署，视情适时组织跨区域抽查。
（四）跨部门联合检查。
按照地方人民政府对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统一安排，积极配合各行业部门组织实施。
七、抽查方式
依托消防监督管理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模块随机抽取单位，针对抽取的单位随机抽取执法人员，随机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向社会公开随机抽查结果的监管方式，抽查方式如下：
（一）“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
时间：全年。
重点抽查范围：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般单位和小场所。
（二）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时间：全年。
重点抽查范围：重点抽查灭火器、消火栓、防火门、灭火毯等消防产品，对现场判定不合格的消防产品进行抽样送检，送检不合格的抄送市场监督部门追查销售、生产环节违法行为。
（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
时间：全年。
重点抽查范围：重点抽查辖区签订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等消防技术服务合同的单位、当地注册登记进行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四）专项消防监督检查
时间：全年。
重点抽查范围：根据上级工作安排和地方党委、政府要求，有针对性的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消防监督检查，并制定专项检查方案，可结合对单位的监督抽查一并实施，也可单独实施。检查对象、抽查比例、检查内容根据消防专项检查方案设定。
八、相关事宜
（一）消防部门对抽查对象实行每月抽查，每月月底由消防监督管理系统生成下一个月的抽查计划，并在次月月初予以公布，每月抽查对象可以通过“中卫消防”微信公众号查看。
（二）消防救援部门执法人员将提前通知被抽中单位做好迎检准备，在检查过程中将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记录执法过程。
（三）抽查对象在抽查期间，如发现消防救援部门执法人员执法态度“冷、硬、横、推”、指定或推销消防产品、介绍消防技术服务公司等违规违纪行为的，可以直接来电、发送电子邮件和来信来访等方式向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反映。
来电方式：0955-7072611     电子邮箱：zwxfzhk@163.com
来信来访地址：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鸣沙路63号（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邮编：755000。

附件：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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